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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年度家護聲字第110號

聲  請  人  陳志遠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相  對  人  蔡佩蓉  

0000000000000000

上列當事人間聲請變更通常保護令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本院於民國一一三年七月十六日核發之一一三年度家護字第一一

六二號民事通常保護令主文第二項、第四項應分別變更為：

「二、相對人不得對被害人及甲○○為騷擾及跟蹤之行為。四、

相對人得於本保護令之有效期間內，依附表所示方式，向高雄市

政府社會局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中心申請與甲○○會面交往，

每月2次，每次2小時」之內容。

程序費用由相對人負擔。

　　理　由

一、聲請意旨略以：聲請人Ａ０１與相對人Ａ０２為夫妻，其間

具有家庭暴力防治法第3條第1款所定之家庭成員關係，兩造

共同育有未成年子女甲○○。Ａ０１前因對Ａ０２實施家庭

暴力，經本院於民國113年7月16日核發113年度家護字第116

2號民事通常保護令（下稱原保護令），而原保護令第4項主

文僅限制Ａ０１於114年6月30日前不得與甲○○進行實體會

面交往，但自114年7月1日起，Ａ０２全面拒絕Ａ０１與甲

○○會面。爰聲請變更原保護令，請求得以在原保護令期間

內與甲○○進行會面交往，同意接受第三人協助的監督式會

面交往，兩造應該難以自行協議會面交往等語。

二、相對人則以：原保護令核發後，兩造沒有同住，沒有實體見

面過，但Ａ０１曾經跑到我家樓下大叫甲○○，甲○○因為

搞不清楚保護令的狀況，也不知道Ａ０１要找他做什麼，所

以甲○○就跑到樓下找Ａ０１，Ａ０１當時帶著玩具利誘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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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０１平時人間蒸發，在外花天酒地，玩完後就又跑

回來。先前Ａ０１盜領我跟甲○○的防疫津貼，我認為Ａ０

１沒有資格跟甲○○會面，因為Ａ０１曾經扭甲○○的手，

也有說要帶甲○○去吃薑母鴨，我認為Ａ０１是假惺惺的演

戲，想要跟甲○○互動，Ａ０１在甲○○奶粉罐喝光的時候

才會去買奶粉，還有在我要上法院的時候，才買一堆尿布跟

奶粉給法院看，Ａ０１還會請他大姐鋪設一些嬰兒地墊，準

備嬰兒用品，假裝很照顧甲○○，但實際上甲○○才去兩、

三次而已，Ａ０１曾經帶甲○○去驗DNA ，懷疑我跟甲○○

的清白。Ａ０１的家族都在吸取我的利益、騙取我的財產，

我認為他們不會善待甲○○，我也擔心Ａ０１的酒店小三會

虐待甲○○，酒店小三的丈夫是三重的流氓。我希望Ａ０１

一輩子不要再跟我與甲○○接觸等語置辯。

三、按通常保護令之有效期間為2年以下，自核發時起生效。通

常保護令失效前，法院得依當事人或被害人之聲請撤銷、變

更或延長之。家庭暴力防治法第15條第1項、第2項前段分別

定有明文。

四、經查：

　　㈠Ａ０２前向本院聲請對Ａ０１核發通常保護令，經本院核

發之原保護令主文略為:⒈Ａ０１不得對Ａ０２及甲○○

實施身體、精神或經濟上之騷擾、控制、脅迫或其他不法

侵害之行為；⒉Ａ０１不得對Ａ０２及甲○○為騷擾、接

觸及跟蹤行為；⒊Ａ０１應遠離下列場所至少100公尺：

Ａ０２及甲○○之住所、甲○○就讀之學校；⒋禁止Ａ０

１於114年6月30日前與甲○○進行實體會面交往（仍可透

過電話或視訊方式進行會面交往）；⒌禁止Ａ０１查閱Ａ

０２及甲○○戶籍、學籍、所得來源相關資訊；⒍保護令

有效期間Ａ０２得單獨決定甲○○戶籍遷徙事宜；⒎Ａ０

１應於保護令有效期間內完成處遇計畫：認知教育輔導12

週，每週至少2小時；精神治療6個月、每月1次、每次1小

時；⒏保護令之有效期間為2年，有原保護令影本附卷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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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本院卷第113至116頁），並經本院調閱該事件卷宗核

閱無誤。而Ａ０１係於原保護令失效前之114年7月2日提

出本件聲請，尚無不合。

　　㈡關於兩造於保護令有效期間內，是否能自主進行關於甲○

○之會面交往、是否有使用監督式會面交往之需求與條件

等節，本院依職權命家事調查官與兩造及甲○○訪談並提

出調查報告，調查報告意旨略以：Ａ０１就原保護令之認

知教育輔導、精神治療處遇計畫已執行完畢，另考量兩造

除原保護令外，於臺灣臺中地方法院尚有保護令案件審理

中，目前兩造關係緊張，且Ａ０１與甲○○已長達一年未

會面交往，建議得變更保護令核發之款項，並增加監督式

會面交往方式，便於保護令有效期日屆至前，Ａ０１向高

雄市政府社會局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中心（下稱家防中

心）申請監督會面，由社工員介入，用以發揮中立、安全

與促進之效用。有本院家事調查官提出之調查報告在卷可

佐。

　　㈢本院審酌相對人於本院核發原保護令後，Ａ０１仍有與甲

○○維持父子親情之需求，但考量兩造間仍有溝通困難，

難以進行自主會面交往，為同時保護Ａ０２、甲○○之人

身安全與生活安寧，並維護Ａ０１與甲○○之父子親情，

爰參酌上開家事調查官之調查報告建議，裁定變更主文第

2項、第4項內容所示之保護令，使Ａ０１得於原保護令有

效期間內依附表所示方式向家防中心申請與甲○○會面交

往。

五、爰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1　　月　　28　　日

　　　　　　　　　家事第二庭　法　官　林　筠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裁定抗告須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1　　月　　28　　日

　　　　　　　　　　　　　　　書記官　黃宜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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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Ａ０１得於即日起至原保護令有效期間內，向家防中心（地址：

高雄市○○區○○○路00號10樓）申請依下列方式與甲○○會面

交往：

一、保護令有效期間內，Ａ０１得以每月2次、每次2小時之方式

與甲○○進行監督式會面交往，具體時間、地點由家防中心

徵詢兩造意見後決定。兩造負有配合專業人員訂定具體會面

交往期日之義務，不得藉機拖延或無故拒絕。

二、上開家防中心所安排之會面交往屆至後，將視該中心建議，

以及Ａ０１與甲○○之會面交往狀況，配合甲○○之接受程

度、年紀、心理，再由兩造協議或本院依聲請或職權重新調

整。

三、Ａ０１應主動提出監督會面交往之申請，並在家防中心安排

之時間、地點及指派之專業人員協助下，與甲○○進行會面

交往；兩造均應遵守該中心所安排之會面交往方式及規則。

四、Ａ０２不得無故拒絕，並應準時帶同甲○○至家防中心所指

定之場所，以及在將甲○○交付予主管機關工作人員後，依

指示離開會面交往處所，兩造並應配合與該中心聯繫安排會

面之相關事宜。

五、會面交往地點限家防中心指定地點進行會面，若未得該中心

或對造同意，不得將甲○○攜離該地點。

六、Ａ０１與甲○○會面交往時，須遵守高雄市政府家防中心訂

立之注意事項，不得有責備、威脅或操縱程序之行為。

七、Ａ０１以外之其他親屬如欲共同會面，應經該中心社工人員

評估同意後，始得陪同進入。社工人員對前開情事所為之同

意權判斷，兩造均應加以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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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table {
  position: relative;
  width: 100%;
  table-layout: fixed;
  border-collapse: collapse;
  
}

.he-td {
  position: relative;
  min-height: 30px;
  line-height: 150%;
  vertical-align: top;
  padding: 3px 6px 3px 6px;
  border: 1px solid black;
  word-wrap: break-word;
  overflow: hidden;
}

.pen-record {
  display: flex;
  flex-direction: row;
}

.pen-record-an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que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text {
  flex: 1;
  outline-color: #AAAAAA;
}

.he-h1 {
  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200%;
}

.he-h2 {
  line-height: 150%;
}

.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padding-left: 96px;*/
}

/*.he-button {
  position: relative;
  display: inline-block;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margin: 0 2px;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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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高雄少年及家事法院民事裁定
114年度家護聲字第110號
聲  請  人  陳志遠  




相  對  人  蔡佩蓉  


上列當事人間聲請變更通常保護令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本院於民國一一三年七月十六日核發之一一三年度家護字第一一六二號民事通常保護令主文第二項、第四項應分別變更為：「二、相對人不得對被害人及甲○○為騷擾及跟蹤之行為。四、相對人得於本保護令之有效期間內，依附表所示方式，向高雄市政府社會局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中心申請與甲○○會面交往，每月2次，每次2小時」之內容。
程序費用由相對人負擔。
　　理　由
一、聲請意旨略以：聲請人Ａ０１與相對人Ａ０２為夫妻，其間具有家庭暴力防治法第3條第1款所定之家庭成員關係，兩造共同育有未成年子女甲○○。Ａ０１前因對Ａ０２實施家庭暴力，經本院於民國113年7月16日核發113年度家護字第1162號民事通常保護令（下稱原保護令），而原保護令第4項主文僅限制Ａ０１於114年6月30日前不得與甲○○進行實體會面交往，但自114年7月1日起，Ａ０２全面拒絕Ａ０１與甲○○會面。爰聲請變更原保護令，請求得以在原保護令期間內與甲○○進行會面交往，同意接受第三人協助的監督式會面交往，兩造應該難以自行協議會面交往等語。
二、相對人則以：原保護令核發後，兩造沒有同住，沒有實體見面過，但Ａ０１曾經跑到我家樓下大叫甲○○，甲○○因為搞不清楚保護令的狀況，也不知道Ａ０１要找他做什麼，所以甲○○就跑到樓下找Ａ０１，Ａ０１當時帶著玩具利誘甲○○，Ａ０１平時人間蒸發，在外花天酒地，玩完後就又跑回來。先前Ａ０１盜領我跟甲○○的防疫津貼，我認為Ａ０１沒有資格跟甲○○會面，因為Ａ０１曾經扭甲○○的手，也有說要帶甲○○去吃薑母鴨，我認為Ａ０１是假惺惺的演戲，想要跟甲○○互動，Ａ０１在甲○○奶粉罐喝光的時候才會去買奶粉，還有在我要上法院的時候，才買一堆尿布跟奶粉給法院看，Ａ０１還會請他大姐鋪設一些嬰兒地墊，準備嬰兒用品，假裝很照顧甲○○，但實際上甲○○才去兩、三次而已，Ａ０１曾經帶甲○○去驗DNA ，懷疑我跟甲○○的清白。Ａ０１的家族都在吸取我的利益、騙取我的財產，我認為他們不會善待甲○○，我也擔心Ａ０１的酒店小三會虐待甲○○，酒店小三的丈夫是三重的流氓。我希望Ａ０１一輩子不要再跟我與甲○○接觸等語置辯。
三、按通常保護令之有效期間為2年以下，自核發時起生效。通常保護令失效前，法院得依當事人或被害人之聲請撤銷、變更或延長之。家庭暴力防治法第15條第1項、第2項前段分別定有明文。
四、經查：
　　㈠Ａ０２前向本院聲請對Ａ０１核發通常保護令，經本院核發之原保護令主文略為:⒈Ａ０１不得對Ａ０２及甲○○實施身體、精神或經濟上之騷擾、控制、脅迫或其他不法侵害之行為；⒉Ａ０１不得對Ａ０２及甲○○為騷擾、接觸及跟蹤行為；⒊Ａ０１應遠離下列場所至少100公尺：Ａ０２及甲○○之住所、甲○○就讀之學校；⒋禁止Ａ０１於114年6月30日前與甲○○進行實體會面交往（仍可透過電話或視訊方式進行會面交往）；⒌禁止Ａ０１查閱Ａ０２及甲○○戶籍、學籍、所得來源相關資訊；⒍保護令有效期間Ａ０２得單獨決定甲○○戶籍遷徙事宜；⒎Ａ０１應於保護令有效期間內完成處遇計畫：認知教育輔導12週，每週至少2小時；精神治療6個月、每月1次、每次1小時；⒏保護令之有效期間為2年，有原保護令影本附卷可查（本院卷第113至116頁），並經本院調閱該事件卷宗核閱無誤。而Ａ０１係於原保護令失效前之114年7月2日提出本件聲請，尚無不合。
　　㈡關於兩造於保護令有效期間內，是否能自主進行關於甲○○之會面交往、是否有使用監督式會面交往之需求與條件等節，本院依職權命家事調查官與兩造及甲○○訪談並提出調查報告，調查報告意旨略以：Ａ０１就原保護令之認知教育輔導、精神治療處遇計畫已執行完畢，另考量兩造除原保護令外，於臺灣臺中地方法院尚有保護令案件審理中，目前兩造關係緊張，且Ａ０１與甲○○已長達一年未會面交往，建議得變更保護令核發之款項，並增加監督式會面交往方式，便於保護令有效期日屆至前，Ａ０１向高雄市政府社會局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中心（下稱家防中心）申請監督會面，由社工員介入，用以發揮中立、安全與促進之效用。有本院家事調查官提出之調查報告在卷可佐。
　　㈢本院審酌相對人於本院核發原保護令後，Ａ０１仍有與甲○○維持父子親情之需求，但考量兩造間仍有溝通困難，難以進行自主會面交往，為同時保護Ａ０２、甲○○之人身安全與生活安寧，並維護Ａ０１與甲○○之父子親情，爰參酌上開家事調查官之調查報告建議，裁定變更主文第2項、第4項內容所示之保護令，使Ａ０１得於原保護令有效期間內依附表所示方式向家防中心申請與甲○○會面交往。
五、爰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1　　月　　28　　日
　　　　　　　　　家事第二庭　法　官　林　筠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裁定抗告須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1　　月　　28　　日
　　　　　　　　　　　　　　　書記官　黃宜貞　　　　　　
附表：
Ａ０１得於即日起至原保護令有效期間內，向家防中心（地址：高雄市○○區○○○路00號10樓）申請依下列方式與甲○○會面交往：
一、保護令有效期間內，Ａ０１得以每月2次、每次2小時之方式與甲○○進行監督式會面交往，具體時間、地點由家防中心徵詢兩造意見後決定。兩造負有配合專業人員訂定具體會面交往期日之義務，不得藉機拖延或無故拒絕。
二、上開家防中心所安排之會面交往屆至後，將視該中心建議，以及Ａ０１與甲○○之會面交往狀況，配合甲○○之接受程度、年紀、心理，再由兩造協議或本院依聲請或職權重新調整。
三、Ａ０１應主動提出監督會面交往之申請，並在家防中心安排之時間、地點及指派之專業人員協助下，與甲○○進行會面交往；兩造均應遵守該中心所安排之會面交往方式及規則。
四、Ａ０２不得無故拒絕，並應準時帶同甲○○至家防中心所指定之場所，以及在將甲○○交付予主管機關工作人員後，依指示離開會面交往處所，兩造並應配合與該中心聯繫安排會面之相關事宜。
五、會面交往地點限家防中心指定地點進行會面，若未得該中心或對造同意，不得將甲○○攜離該地點。
六、Ａ０１與甲○○會面交往時，須遵守高雄市政府家防中心訂立之注意事項，不得有責備、威脅或操縱程序之行為。
七、Ａ０１以外之其他親屬如欲共同會面，應經該中心社工人員評估同意後，始得陪同進入。社工人員對前開情事所為之同意權判斷，兩造均應加以尊重。

臺灣高雄少年及家事法院民事裁定

114年度家護聲字第110號

聲  請  人  陳志遠  





相  對  人  蔡佩蓉  



上列當事人間聲請變更通常保護令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本院於民國一一三年七月十六日核發之一一三年度家護字第一一

六二號民事通常保護令主文第二項、第四項應分別變更為：「二

、相對人不得對被害人及甲○○為騷擾及跟蹤之行為。四、相對人

得於本保護令之有效期間內，依附表所示方式，向高雄市政府社

會局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中心申請與甲○○會面交往，每月2次

，每次2小時」之內容。

程序費用由相對人負擔。

　　理　由

一、聲請意旨略以：聲請人Ａ０１與相對人Ａ０２為夫妻，其間具有家

    庭暴力防治法第3條第1款所定之家庭成員關係，兩造共同育

    有未成年子女甲○○。Ａ０１前因對Ａ０２實施家庭暴力，經本院於

    民國113年7月16日核發113年度家護字第1162號民事通常保

    護令（下稱原保護令），而原保護令第4項主文僅限制Ａ０１於

    114年6月30日前不得與甲○○進行實體會面交往，但自114年7

    月1日起，Ａ０２全面拒絕Ａ０１與甲○○會面。爰聲請變更原保護

    令，請求得以在原保護令期間內與甲○○進行會面交往，同意

    接受第三人協助的監督式會面交往，兩造應該難以自行協議

    會面交往等語。

二、相對人則以：原保護令核發後，兩造沒有同住，沒有實體見

    面過，但Ａ０１曾經跑到我家樓下大叫甲○○，甲○○因為搞不清

    楚保護令的狀況，也不知道Ａ０１要找他做什麼，所以甲○○就

    跑到樓下找Ａ０１，Ａ０１當時帶著玩具利誘甲○○，Ａ０１平時人間

    蒸發，在外花天酒地，玩完後就又跑回來。先前Ａ０１盜領我

    跟甲○○的防疫津貼，我認為Ａ０１沒有資格跟甲○○會面，因為Ａ

    ０１曾經扭甲○○的手，也有說要帶甲○○去吃薑母鴨，我認為Ａ０

    １是假惺惺的演戲，想要跟甲○○互動，Ａ０１在甲○○奶粉罐喝光

    的時候才會去買奶粉，還有在我要上法院的時候，才買一堆

    尿布跟奶粉給法院看，Ａ０１還會請他大姐鋪設一些嬰兒地墊

    ，準備嬰兒用品，假裝很照顧甲○○，但實際上甲○○才去兩、

    三次而已，Ａ０１曾經帶甲○○去驗DNA ，懷疑我跟甲○○的清白

    。Ａ０１的家族都在吸取我的利益、騙取我的財產，我認為他

    們不會善待甲○○，我也擔心Ａ０１的酒店小三會虐待甲○○，酒

    店小三的丈夫是三重的流氓。我希望Ａ０１一輩子不要再跟我

    與甲○○接觸等語置辯。

三、按通常保護令之有效期間為2年以下，自核發時起生效。通

    常保護令失效前，法院得依當事人或被害人之聲請撤銷、變

    更或延長之。家庭暴力防治法第15條第1項、第2項前段分別

    定有明文。

四、經查：

　　㈠Ａ０２前向本院聲請對Ａ０１核發通常保護令，經本院核發之原

      保護令主文略為:⒈Ａ０１不得對Ａ０２及甲○○實施身體、精神或

      經濟上之騷擾、控制、脅迫或其他不法侵害之行為；⒉Ａ０１

      不得對Ａ０２及甲○○為騷擾、接觸及跟蹤行為；⒊Ａ０１應遠離

      下列場所至少100公尺：Ａ０２及甲○○之住所、甲○○就讀之學

      校；⒋禁止Ａ０１於114年6月30日前與甲○○進行實體會面交往

      （仍可透過電話或視訊方式進行會面交往）；⒌禁止Ａ０１查

      閱Ａ０２及甲○○戶籍、學籍、所得來源相關資訊；⒍保護令有

      效期間Ａ０２得單獨決定甲○○戶籍遷徙事宜；⒎Ａ０１應於保護

      令有效期間內完成處遇計畫：認知教育輔導12週，每週至

      少2小時；精神治療6個月、每月1次、每次1小時；⒏保護

      令之有效期間為2年，有原保護令影本附卷可查（本院卷

      第113至116頁），並經本院調閱該事件卷宗核閱無誤。而

      Ａ０１係於原保護令失效前之114年7月2日提出本件聲請，尚

      無不合。

　　㈡關於兩造於保護令有效期間內，是否能自主進行關於甲○○

      之會面交往、是否有使用監督式會面交往之需求與條件等

      節，本院依職權命家事調查官與兩造及甲○○訪談並提出調

      查報告，調查報告意旨略以：Ａ０１就原保護令之認知教育

      輔導、精神治療處遇計畫已執行完畢，另考量兩造除原保

      護令外，於臺灣臺中地方法院尚有保護令案件審理中，目

      前兩造關係緊張，且Ａ０１與甲○○已長達一年未會面交往，

      建議得變更保護令核發之款項，並增加監督式會面交往方

      式，便於保護令有效期日屆至前，Ａ０１向高雄市政府社會

      局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中心（下稱家防中心）申請監督

      會面，由社工員介入，用以發揮中立、安全與促進之效用

      。有本院家事調查官提出之調查報告在卷可佐。

　　㈢本院審酌相對人於本院核發原保護令後，Ａ０１仍有與甲○○維

      持父子親情之需求，但考量兩造間仍有溝通困難，難以進

      行自主會面交往，為同時保護Ａ０２、甲○○之人身安全與生

      活安寧，並維護Ａ０１與甲○○之父子親情，爰參酌上開家事

      調查官之調查報告建議，裁定變更主文第2項、第4項內容

      所示之保護令，使Ａ０１得於原保護令有效期間內依附表所

      示方式向家防中心申請與甲○○會面交往。

五、爰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1　　月　　28　　日

　　　　　　　　　家事第二庭　法　官　林　筠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裁定抗告須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1　　月　　28　　日

　　　　　　　　　　　　　　　書記官　黃宜貞　　　　　　

附表：

Ａ０１得於即日起至原保護令有效期間內，向家防中心（地址：高

雄市○○區○○○路00號10樓）申請依下列方式與甲○○會面交往：

一、保護令有效期間內，Ａ０１得以每月2次、每次2小時之方式與

    甲○○進行監督式會面交往，具體時間、地點由家防中心徵詢

    兩造意見後決定。兩造負有配合專業人員訂定具體會面交往

    期日之義務，不得藉機拖延或無故拒絕。

二、上開家防中心所安排之會面交往屆至後，將視該中心建議，

    以及Ａ０１與甲○○之會面交往狀況，配合甲○○之接受程度、年

    紀、心理，再由兩造協議或本院依聲請或職權重新調整。

三、Ａ０１應主動提出監督會面交往之申請，並在家防中心安排之

    時間、地點及指派之專業人員協助下，與甲○○進行會面交往

    ；兩造均應遵守該中心所安排之會面交往方式及規則。

四、Ａ０２不得無故拒絕，並應準時帶同甲○○至家防中心所指定之

    場所，以及在將甲○○交付予主管機關工作人員後，依指示離

    開會面交往處所，兩造並應配合與該中心聯繫安排會面之相

    關事宜。

五、會面交往地點限家防中心指定地點進行會面，若未得該中心

    或對造同意，不得將甲○○攜離該地點。

六、Ａ０１與甲○○會面交往時，須遵守高雄市政府家防中心訂立之

    注意事項，不得有責備、威脅或操縱程序之行為。

七、Ａ０１以外之其他親屬如欲共同會面，應經該中心社工人員評

    估同意後，始得陪同進入。社工人員對前開情事所為之同意

    權判斷，兩造均應加以尊重。




臺灣高雄少年及家事法院民事裁定

114年度家護聲字第110號

聲  請  人  陳志遠  





相  對  人  蔡佩蓉  



上列當事人間聲請變更通常保護令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本院於民國一一三年七月十六日核發之一一三年度家護字第一一六二號民事通常保護令主文第二項、第四項應分別變更為：「二、相對人不得對被害人及甲○○為騷擾及跟蹤之行為。四、相對人得於本保護令之有效期間內，依附表所示方式，向高雄市政府社會局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中心申請與甲○○會面交往，每月2次，每次2小時」之內容。

程序費用由相對人負擔。

　　理　由

一、聲請意旨略以：聲請人Ａ０１與相對人Ａ０２為夫妻，其間具有家庭暴力防治法第3條第1款所定之家庭成員關係，兩造共同育有未成年子女甲○○。Ａ０１前因對Ａ０２實施家庭暴力，經本院於民國113年7月16日核發113年度家護字第1162號民事通常保護令（下稱原保護令），而原保護令第4項主文僅限制Ａ０１於114年6月30日前不得與甲○○進行實體會面交往，但自114年7月1日起，Ａ０２全面拒絕Ａ０１與甲○○會面。爰聲請變更原保護令，請求得以在原保護令期間內與甲○○進行會面交往，同意接受第三人協助的監督式會面交往，兩造應該難以自行協議會面交往等語。

二、相對人則以：原保護令核發後，兩造沒有同住，沒有實體見面過，但Ａ０１曾經跑到我家樓下大叫甲○○，甲○○因為搞不清楚保護令的狀況，也不知道Ａ０１要找他做什麼，所以甲○○就跑到樓下找Ａ０１，Ａ０１當時帶著玩具利誘甲○○，Ａ０１平時人間蒸發，在外花天酒地，玩完後就又跑回來。先前Ａ０１盜領我跟甲○○的防疫津貼，我認為Ａ０１沒有資格跟甲○○會面，因為Ａ０１曾經扭甲○○的手，也有說要帶甲○○去吃薑母鴨，我認為Ａ０１是假惺惺的演戲，想要跟甲○○互動，Ａ０１在甲○○奶粉罐喝光的時候才會去買奶粉，還有在我要上法院的時候，才買一堆尿布跟奶粉給法院看，Ａ０１還會請他大姐鋪設一些嬰兒地墊，準備嬰兒用品，假裝很照顧甲○○，但實際上甲○○才去兩、三次而已，Ａ０１曾經帶甲○○去驗DNA ，懷疑我跟甲○○的清白。Ａ０１的家族都在吸取我的利益、騙取我的財產，我認為他們不會善待甲○○，我也擔心Ａ０１的酒店小三會虐待甲○○，酒店小三的丈夫是三重的流氓。我希望Ａ０１一輩子不要再跟我與甲○○接觸等語置辯。

三、按通常保護令之有效期間為2年以下，自核發時起生效。通常保護令失效前，法院得依當事人或被害人之聲請撤銷、變更或延長之。家庭暴力防治法第15條第1項、第2項前段分別定有明文。

四、經查：

　　㈠Ａ０２前向本院聲請對Ａ０１核發通常保護令，經本院核發之原保護令主文略為:⒈Ａ０１不得對Ａ０２及甲○○實施身體、精神或經濟上之騷擾、控制、脅迫或其他不法侵害之行為；⒉Ａ０１不得對Ａ０２及甲○○為騷擾、接觸及跟蹤行為；⒊Ａ０１應遠離下列場所至少100公尺：Ａ０２及甲○○之住所、甲○○就讀之學校；⒋禁止Ａ０１於114年6月30日前與甲○○進行實體會面交往（仍可透過電話或視訊方式進行會面交往）；⒌禁止Ａ０１查閱Ａ０２及甲○○戶籍、學籍、所得來源相關資訊；⒍保護令有效期間Ａ０２得單獨決定甲○○戶籍遷徙事宜；⒎Ａ０１應於保護令有效期間內完成處遇計畫：認知教育輔導12週，每週至少2小時；精神治療6個月、每月1次、每次1小時；⒏保護令之有效期間為2年，有原保護令影本附卷可查（本院卷第113至116頁），並經本院調閱該事件卷宗核閱無誤。而Ａ０１係於原保護令失效前之114年7月2日提出本件聲請，尚無不合。

　　㈡關於兩造於保護令有效期間內，是否能自主進行關於甲○○之會面交往、是否有使用監督式會面交往之需求與條件等節，本院依職權命家事調查官與兩造及甲○○訪談並提出調查報告，調查報告意旨略以：Ａ０１就原保護令之認知教育輔導、精神治療處遇計畫已執行完畢，另考量兩造除原保護令外，於臺灣臺中地方法院尚有保護令案件審理中，目前兩造關係緊張，且Ａ０１與甲○○已長達一年未會面交往，建議得變更保護令核發之款項，並增加監督式會面交往方式，便於保護令有效期日屆至前，Ａ０１向高雄市政府社會局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中心（下稱家防中心）申請監督會面，由社工員介入，用以發揮中立、安全與促進之效用。有本院家事調查官提出之調查報告在卷可佐。

　　㈢本院審酌相對人於本院核發原保護令後，Ａ０１仍有與甲○○維持父子親情之需求，但考量兩造間仍有溝通困難，難以進行自主會面交往，為同時保護Ａ０２、甲○○之人身安全與生活安寧，並維護Ａ０１與甲○○之父子親情，爰參酌上開家事調查官之調查報告建議，裁定變更主文第2項、第4項內容所示之保護令，使Ａ０１得於原保護令有效期間內依附表所示方式向家防中心申請與甲○○會面交往。

五、爰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1　　月　　28　　日

　　　　　　　　　家事第二庭　法　官　林　筠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裁定抗告須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1　　月　　28　　日

　　　　　　　　　　　　　　　書記官　黃宜貞　　　　　　

附表：

Ａ０１得於即日起至原保護令有效期間內，向家防中心（地址：高雄市○○區○○○路00號10樓）申請依下列方式與甲○○會面交往：

一、保護令有效期間內，Ａ０１得以每月2次、每次2小時之方式與甲○○進行監督式會面交往，具體時間、地點由家防中心徵詢兩造意見後決定。兩造負有配合專業人員訂定具體會面交往期日之義務，不得藉機拖延或無故拒絕。

二、上開家防中心所安排之會面交往屆至後，將視該中心建議，以及Ａ０１與甲○○之會面交往狀況，配合甲○○之接受程度、年紀、心理，再由兩造協議或本院依聲請或職權重新調整。

三、Ａ０１應主動提出監督會面交往之申請，並在家防中心安排之時間、地點及指派之專業人員協助下，與甲○○進行會面交往；兩造均應遵守該中心所安排之會面交往方式及規則。

四、Ａ０２不得無故拒絕，並應準時帶同甲○○至家防中心所指定之場所，以及在將甲○○交付予主管機關工作人員後，依指示離開會面交往處所，兩造並應配合與該中心聯繫安排會面之相關事宜。

五、會面交往地點限家防中心指定地點進行會面，若未得該中心或對造同意，不得將甲○○攜離該地點。

六、Ａ０１與甲○○會面交往時，須遵守高雄市政府家防中心訂立之注意事項，不得有責備、威脅或操縱程序之行為。

七、Ａ０１以外之其他親屬如欲共同會面，應經該中心社工人員評估同意後，始得陪同進入。社工人員對前開情事所為之同意權判斷，兩造均應加以尊重。



